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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12）

關連交易

不行使優先購買權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科信乃由（其中包括）本公司的全資附

屬公司卡姆丹克清潔能源及陸女士（代表餘下原有股東）分別持有 63%及 27%。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陸女士建議無償將其於科信的 27%股權轉讓予町一。根據

中國公司法第 71條，卡姆丹克清潔能源（作為持有科信過半數股權的大股東）有

權就其他股東（包括陸女士）向任何其他人士轉讓科信股權享有優先購買權。根

據優先購買權，本公司有權但無責任優先收購陸女士所持科信27%股權。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五日（交易時段後），董事會批准（其中包括）卡姆丹克清潔

能源不會行使優先購買權，以優先收購陸女士所持科信27%股權。

陸女士完成建議向町一轉讓股權後，科信將繼續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由於陸女士於科信持有 10%以上股權，故陸女士為科信的主要股東。據董事經

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陸女士與本集團或其關連人士並無其他關係，惟

彼於科信的股權除外。因此，根據上市規則，陸女士為本公司附屬公司層面的

關連人士。

– 1 –



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不行使優先購買權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由

於不行使優先購買權涉及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條）均低

25 %及總代價低於 10,000,000港元，故不行使優先購買權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76 (2) (b)條遵守申報及公佈規定，惟獲豁免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遵守獨立

股東批准規定。

背景

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卡姆丹克清潔能源向相關賣方收購科信 70%股權時，科信

於二零一七年成為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而科信 30%股權仍由陸女士代表餘

下股東（即王先生及張先生，「餘下原有股東」）持有。王先生為科信總經理，而張

先生則為科信質量保證部主管。為方便行政管理，王先生的配偶陸女士獲餘下原

有股東（為科信若干管理團隊成員）提名，以代表彼等持有科信 30%股權。於二零

一八年十一月， ISDN透過增資方式收購科信 10%股權，將卡姆丹克清潔能源及餘

下原有股東的權益分別攤薄至 63%及 27%。於本公佈日期，科信股權由卡姆丹克

清潔能源、陸女士代表餘下原有股東及 ISDN分別持有63%、27%及10%。

鑑於科信業務持續擴展，餘下原有股東希望透過有限公司持有科信 27%股權（「相

關權益」），而非由陸女士代其持有相關權益。於二零一九年四月，餘下原有股東

要求陸女士將相關權益轉讓予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公司町一，該公司由王先生及

張先生分別擁有 70%及 30%。因此，陸女士知會卡姆丹克清潔能源，彼建議無償

將相關權益轉讓予町一（「建議轉讓」）。

根據中國公司法第 71條，卡姆丹克清潔能源（作為持有科信過半數股權的大股東）

有權就其他股東（包括陸女士）向任何其他人士轉讓科信股權享有優先購買權（「優

先購買權」）。根據優先購買權，本公司有權但無責任收購建議轉讓項下相關權

益。董事會決定不行使優先購買權。

不行使優先購買權

透過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五日的決議案，董事會批准（其中包括）卡姆丹克清

潔能源不會行使優先購買權，以收購建議轉讓項下相關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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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建議轉讓完成後，科信將繼續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概無董事於不行使優先購買權中擁有任何重大權益。

不行使優先購買權的原因及裨益

經計及下文所載主要因素及考慮事項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不行

使優先購買權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1. 建議將陸女士的相關權益轉讓予町一，以配合餘下原有股東（即科信的主要管

理人員）就彼等於科信股權提出的要求。彼等於科信的股權乃彼等持續對科信

及本集團整體作出積極貢獻的重要因素；及

2. 不行使優先購買權後，科信仍將繼續為本公司的受控制附屬公司，而不行使

優先購買權將不會對本公司日常業務過程及財務狀況構成任何不利影響。

有關訂約各方的資料

本集團

本集團主要從事研究、生產及銷售高效單晶產品以及投資、開發、建設及運營太

陽能光伏發電站。本集團亦從事為電動交通工具製造商的電動交通工具（包括電

動車、電動摩托車及電動自行車），及為鋰電池製造商及儲電公司的儲電系統研

發、設計、整合及銷售鋰電池管理系統及鋰電池系統。

科信

科信主要從事為電動交通工具製造商的電動交通工具（包括電動車、電動摩托車

及電動自行車），及為鋰電池製造商及儲電公司的儲電系統研發、設計、整合及

銷售鋰電池管理系統及鋰電池系統。

根據科信的未經審核財務報表，科信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淨值約

為人民幣4,5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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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載列科信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未經審

核除稅前後溢利╱（虧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除稅前溢利╱（虧損）淨額 (950,000) (4,620,000)

除稅後溢利╱（虧損）淨額 (950,000) (4,620,000)

ISDN

ISDN為根據新加坡共和國法律註冊的公司，為億仕登控股的全資附屬公司。億仕

登控股為於新加坡共和國註冊成立的公司，於聯交所主板（股份代號： 1656）及新

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股份代號： I 07.SI）兩地上市。

億仕登控股的主要業務包括提供技術諮詢、培訓服務及管理服務，主要專注提供

有關運動控制及工程解決方案的服務。

陸女士及町一

陸女士為中國公民，並為王先生的配偶。

町一為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公司，其業務範圍包括動力電池系統、儲電系統以及

與電池管理系統相關的研發、技術支援及諮詢服務。其由王先生及張先生分別擁

有 70%及 30%。王先生為科信總經理，並為陸女士的丈夫。張先生為科信質量保

證部主管。

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陸女士於科信持有 10%以上股權，故陸女士為科信的主要股東。據董事經作

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陸女士與本集團或其關連人士並無其他關係，惟彼於

科信的股權除外。因此，根據上市規則，陸女士為本公司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

士。

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不行使優先購買權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由於

不行使優先購買權涉及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07條）均低於

25 %及總代價低於 10 ,000 ,000港元，故不行使優先購買權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76 (2) (b)條遵守申報及公佈規定，惟獲豁免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遵守獨立股

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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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卡姆丹克太陽能系統集團有限公司

「卡姆丹克清潔

能源」

指 卡姆丹克清潔能源有限公司，於中國正式註冊成立的

公司，並為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町一」 指 鎮江町一科技研發有限公司，於中國正式註冊成立的

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 ISDN」 指 ISDN Investments Pte Ltd，於新加坡共和國正式註冊

成立的公司

「科信」 指 鎮江科信動力系統設計研究有限公司，於中國正式註

冊成立的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王先生」 指 王文斌先生，為科信總經理及陸女士的配偶

「張先生」 指 張心明先生，為科信質量保證部主管

「陸女士」 指 陸克婭女士，為中國公民及王先生的配偶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佈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門

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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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卡姆丹克太陽能系統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屹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張屹先生、張楨先生及鄒國強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王

益新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梁銘樞先生、Kang Sun先生及徐二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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